
 

 

证券代码：002554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HBP2016-010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促进公司通用环保业务的发展，满足项目建设、运营的需要，解决流动资

金需求，降低资金成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惠博普能源”）及其全资子公司威县惠博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威县惠博普”）拟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发基金”）、

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合作，签订《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投资

协议》，农发基金以人民币 6,500 万元对威县惠博普进行增资，投资期限为 10 年，

年投资收益率为 1.2%。本次增资完成后，威县惠博普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变更

为 8,500 万元，惠博普能源持有威县惠博普 23.53%股权，农发基金持有威县惠博

普 76.47%股权。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农发基金根据协议约定回售其持有的威县

惠博普股权。 

农发基金不向威县惠博普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直接参与威县惠

博普的日常正常经营，公司对威县惠博普构成实质控制。本次增资完成后，威县

惠博普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后续公司将继续对威县惠博普增资取得

控股权，并将按照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合作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批准权



 

 

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合作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2、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 

4、住所：北京市延庆县湖南东路 1 号 

5、经营范围：非公开募集资金用于项目投资 

6、股权结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持有 100%股权 

农发基金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威县惠博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威县洺州镇开放路南侧中华大街东侧  

3、法定代表人：白明垠 

4、注册资本：2,000 万元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环保技术研发；城市水域垃圾清理服务；河流、湖泊垃圾清

理服务；水污染治理服务；地下水污染治理服务；汽车尾气治理服务；大气污染

治理服务；固体废物治理；城市污水排放管理服务；城市地下公共设施管理服务；

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股权结构：惠博普能源持有 10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威县惠博普总资产 9,974,392.41 元，负

债总额-11,228.57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 0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1,228.57

元），净资产 9,985,620.98 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0.00 元，利润总额-14,379.02 

元，净利润-14,379.02 元。2015 年 12 月 31 日，威县惠博普资产负债率为-0.11%。 

四、 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项目：威县惠博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威县综合污水处理厂及中水

回用项目。 

（二）投资金额和期限：农发基金以现金一次性缴付方式对威县惠博普增资

人民币陆仟伍佰万元，投资期限为自缴付完成日起拾年。在投资期限内，农发基

金有权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选择回收投资的方式，要求县政府收购农发基金持有

的目标公司股权，惠博普能源放弃优先购买权；农发基金亦有权选择惠博普能源

收购其持有的威县惠博普股权，如果农发基金选择由惠博普能源承担收购义务，

惠博普能源无法按时支付收购价款的，则县政府应当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三）出资额及持有股权比例：本次增资完成后，威县惠博普注册资本由原

人民币贰仟万元增加至人民币捌仟伍佰万元，股权架构将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 

1 北京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000 1,000 23.53 

2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6,500 6,500 76.47 

 合计 8,500 7,500 100 

（四）投后管理：本次增资完成后，农发基金不向威县惠博普派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直接参与威县惠博普的日常正常经营。但对于威县惠博普的

如下事项，农发基金享有表决权，需经农发基金表决同意后方可实施： 

（1）公司章程修改； 

（2）公司合并、分立、重组、解散、清算、破产，变更公司形式； 



 

 

（3）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4）对农发基金权益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事项。 

（五）投资回收：项目建设期届满后，农发基金有权选择如下任一方式实现

投资回收：方式一：收购选择权：农发基金有权要求县政府按照投资协议规定的

时间、比例和价格收购农发基金持有的威县惠博普股权，县政府有义务按照农发

基金要求收购有关股权并在协议规定的收购交割日之前及时、足额支付股权收购

价款。农发基金亦有权选择惠博普能源承担协议下的收购义务，如选择惠博普能

源承担收购义务，县政府不可撤销的承诺并同意，如惠博普能源未能按照协议约

定的时间按时足额向农发基金支付收购价款的，则县政府应当向农发基金支付惠

博普能源应付未付的收购款。方式二：减资退出。方式三：市场化退出。具体以

合同为准。 

（六）投资收益：县政府和威县惠博普承诺，农发基金本次投资的年投资收

益率为 1.2％，县政府和威县惠博普应于投资完成日后每年的 3 月 20 日、6 月 20

日、9 月 20 日、12 月 20 日按季向农发基金支付投资收益。 

（七）履约保障：为保障惠博普能源、县政府和威县惠博普对农发基金投资

收益、收购款的支付义务，惠博普能源向农发基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担保事项 

为确保威县惠博普、县政府与农发基金签订的投资协议项下债务人的义务得

到履行，惠博普能源拟向债权人农发基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主债权为债

权人依据合同约定要求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支付收购价款及投资收益所形成的

债权，即 6,500 万元增资款及后续承诺投资收益总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21,060 万元人民币，

占 2014 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2%；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为 2,680 万美元（约合 16,800 万元人民币），占 2014 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5%。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约为 28,150 万

元人民币，占 2014 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9.54%；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约为 23,890万元人民币，占 2014年末本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16.54%。

公司没有逾期担保事项和担保诉讼。 

六、合作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扩大公司环保业务的发展规模，在公司石油石化环保业务的发展基础上，

2015 年公司确立了以固废处理、土壤治理为主要方向的通用环保业务发展计划。

本次公司与农发基金合作对威县惠博普投资，将有助于公司在河北威县开展水气

固废全面治理工作，有助于公司在通用环保业务领域的市场开发，为公司拓展新

的利润增长点，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促进公司良性运营和可

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投资规划及长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与农发基金合作，农发基金对全资孙公司威县惠博

普提供 6,500 万元的投资，投资期限为 10 年，年投资收益率 1.2%，是为了满足

威县惠博普环保项目建设、运营的需要，解决其经营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降低

资金成本，缓解资金压力，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本次合作，农发基金不向威县

惠博普派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直接参与该公司的日常正常经营。 

本次全资子公司惠博普能源的对外担保主要为回购农发基金持有的威县惠

博普股权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与农发基金合作事项及全资子公司惠博普能源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合作。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2、本次对外担保主要是为了提供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威县

惠博普的保障措施，属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助于威县综合污水处理厂及中水

回用项目流动资金的解决，降低后续运营资金成本，缓解项目资金压力，长期看



 

 

来，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 

3、保荐机构对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四日 




